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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  言

    本规范 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。

    本规范 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 口。

    本规 范起草单 位 ：冶金工业 信 息标准研究 院 、中钢集 团鞍 山热 能研究 院有 限公 司 、韶关 钢铁集 团有 限

公 司 、济钢 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J 京神雾热能技术 有 限公 司 、中冶东方工程技术有 限公 司、首钢总公

司 。

    本 规 范 主 要 起 草 人 ：罗 国 民 、仇 金 辉 、谢 国 威 、傅 兵 、李 治 、刘 海 东 、高 建 平 、戴 强 、卢 学 云 、姜 辉 、黄 晨 、

郝丙星 、吴明华 、温志红 、陈冠军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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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钢铁 行 业蓄热 式燃 烧 技 术规 范

二 总 贝

1．二 为 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与生活环境 ，促进钢铁 行业节能减排 ，充分 回收工业炉窑 的高温烟气余

热 ，提高工业炉窑热效率 ，减少烟气对大气的污染或公 害 ，充分发挥蓄热式燃烧技术 的节能和环保效果 ，

特制定本规范。

1．二 本规范规定 了工业炉窑的蓄热式燃烧技术设计 、设备选型 、安装 、验收 、生产操作与维护过程等技术

原 贝 。

1．3 蓄热式工业炉窑的工艺流程和主要设备的设计 与选择 ，在本规范基础上结合实际 ，因地制宜 ，并经

过技术方案优化和经济 比较后择优确定 。

＊4 蓄热式工业炉窑的生产操作与维护 ，在本规范基础上应结合实际配备专门操作 、维护及管理人员 。

＊5 蓄热式工业炉窑的建设与管理除应遵循本规范外 ，应符合 国家现行相关的法律 、法规和相应标准 。

1．6 其它行业也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。

2 规 范性 引用 文件

    下列 文件 中的条 款通过本 规 范 的引用 而成 为本 规 范 的条款 。凡是 注 日期 的引用文 件 ，其 随后 所 有 的

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范 ，然而 ，鼓励根据本规范达成协议 的各方研究是

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。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。

    GB 3 0 9 5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

    G B 9 0 78 业 炉 窑 大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

    GB 12348 业 企业 厂界 环境 噪声 排 放标 准

    G B ／T 13338 业燃料炉热平衡测定 与计算 基本 规则

    GB ／T 17 195 业 炉 名 词 术 语

    G B 5 0257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爆炸和火灾危 险环境 电气装 置施工及验 收规范

3 术语和定义

    GB ／T 17195 中确立 的以及 下列术语 和定义适用 于本规范 。

3 ． 二

    蓄热式燃烧 m generative 。 bllstIOll

    采用 蓄热式烟气余 热 回收装置 ，交替切换空气或气体燃料 与烟气 ，使之 流经蓄热体 ，能够在最 大程 度

上 回收高温烟气 的显热 ，排烟温度可降到 180 C 以下 ，可将助燃介质或气体燃料蓄热到 1000 OC 以上 ，形成

与传统火焰不同的新型火焰类型 ，并通过换 向燃烧使炉 内温度分布更趋均匀 。
3 ．二

    蓄 热 式 烧 嘴 。sen era ti、 加 阶

    蓄热式烧 嘴是带有 蓄热室余 热 回收装置 的烧 嘴 ，配 对 使 用 ，通 过换 向实 现周 期性 燃 烧 。一 座 炉 子 可

采用多对蓄热式烧嘴供热。
3 ． 3

    内 置 蓄 热 室   nit6rnal re驴 n era tiv e ch am b 。

    内置 蓄热室是安装 在炉体 内部 的蓄热装 置 ，在 炉 墙 内浇 注 有 通 道 和 喷 口，和余 热 回收装 置 结 合 成 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

